落實兒童少年權益保障
兒童少年是獨立的個體，基本權利與成人完全相同，但因其發展未臻成熟自我保護能力尚不足，因此需有特殊的權利加以保障。

本家之政策、制度與業務，除保障家童一般基本權利外，也維護其特別的權利。

（一）生存的權利

     1.保障衛生及充份的飲食：如廚房與廚工之衛生要求、新鮮食材監督制度、定期飲用水檢測。
     2.提供安全完善的環境：定期環境清潔消毒、各項設施設備定期安全檢查維修，定期危機與消防演練、防止環境死角及危險。
     3.提供完備之醫療保健網絡：定期為家童健康檢查及施打流感疫苗、家童傷病盡速處理與照顧，保存紀錄、與醫療院所訂定合作契約、藥材列冊管理定期更新、定期健康教育及急救訓練。
（二）受保護的權利
      1. 免於受虐待、恐懼之權利：工作人員秉專業與愛心照顧家童、避免6歲以下小孩獨處、保育人員實施夜間巡房，訂定緊急安置辦法、落實通報制度。

      2. 隱私、保密與平等的權利：兒童和少年的身分資料、病歷及其他個人資料，均屬個人之隱私，均需保密；各項作為不因家童年齡性別而有差別待遇。
（三）發展的權利
1. 提供接受教育之機會：每位家童均依年齡層分別接受教育，依其個別專長提供不同之選擇，對發展遲緩兒童給予特殊教育之提供。
2. 合宜的管教與輔導方式：經由家庭會議、雙向溝通會議、意見箱等方式，家童有充份申訴管道，並給家童適度自治與自決權利，合理獎懲，公平對待，加強孩子自我保護能力，對可能不當之行為，預防與約束。
     3. 健全的家童財務管理制度：訂定家童財物處理原則及支領程序，符合兒童少年利益，尊重兒童少年之意見。   

4. 休閒娛樂與社會、宗教、文化參與
  （1）改善院區休憩空間，提供各項運動遊戲場地與器材。

  （2）開設多項才藝課程，提供家童多元學習機會。
  （3）定期辦理家童戶外教學活動，藝文欣賞活動，擴展家童視野豐富生活。

（4）主動參與社區活動，回饋社區，並接受社會團體邀約參與各項活動，促進社區融合並增強家童社會適應能力。

（5）依家童意願，協助參與宗教活動，提供家童心靈之寄託。

維護兒童及少年的權益是安置教養機構對兒童少年、對其家長、對機構本身，也是對國家社會無可推諉的責任，透過不斷的宣導、行政監督、切實考評、教育訓練與定期檢討來落實兒少權益保障。
